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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3年7月28日、7月31日及8月1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 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渝富资本）征

询，公司、渝富资本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3年7月28日、7月31日及8月1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自查，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渝富资本征询，截至2023年8月1日，公司、渝富资本不存在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对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及热点

概念。

（四）经自查，以及向公司相关股东征询，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3年7月28日、7月31日及8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截至2023年8月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89元/股。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

会行业分类数据，截至2023年7月31日，公司所处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最新滚动市盈率为20.97倍，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7.48，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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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2023年4月14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

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以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36.00元/股为基准，以回购总金额下限人民

币5,001万元测算，预计回购数量为1,389,166股（不含不足回购1股的部分，下同），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4723%；以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数量为2,777,777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0.9445%。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0）。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回购报告书》，公司对本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3年5月24日）起，回购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3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35.9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3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计2,

755,558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94,113,980股的0.937%， 最高成交价格24.27元/股， 最低成交价格

20.02元/股，涉及成交总金额59,956,038.0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 公司实施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4月20日）前五个交易日（即2023年4月19日、2023年

4月18日、2023年4月17日、2023年4月14日、2023年4月13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2,329,200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

成交量的25%。 （即5,582,300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充分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

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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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7月31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222,610股，占公司总股本2,173,560,162股的比例为0.1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8.12元/股， 最低价为36.47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8,335,423.28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无限售条件

的A股流通股。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及2023年6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3）。

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65元/股 （含） 调整为64.52元/股

（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

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

222,610股，占公司总股本2,173,560,162股的比例为0.1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8.12元/股，最低价

为36.4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8,335,423.2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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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

成后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134,4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登记完成后，“天23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7月13日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股本由2,173,425,666股变更为2,173,560,162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天23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

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已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以9.85元/股的价格授予1名激励对象共134,496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授予

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2,173,425,666股变更为2,173,560,162股。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69.21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0.006%（134,496/2,173,425,666股），A为

增发新股价9.85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69.21+9.85*0.006%）/（1+0.006%）≈69.21元/股

综上，鉴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小，经计算，“天合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为69.21元/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23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588826

联系邮箱：IR@trinasolar.com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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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天23转债”自2023年8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

可转债投资者所持“天23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57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2月13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了8,864.75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6,475.1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

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33号文同意，公司886,475.1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3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23转债” ，债券代码“118031”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23转债” 自2023年8月17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当

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

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

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

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23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588826

联系邮箱：IR@trinasolar.com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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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由不超过652,027,699股（含本

数）调整为不超过652,068,048股（含本数）。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3年7月24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的相关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

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本次发

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652,027,699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

量上限为准。 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最终发行价格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事项，以及其他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变化或

调减的，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总数及募集资金总额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减。

二、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7月13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的股份

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归属

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134,496股， 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7月19日。 本次登记完成前公司总股本为2,

173,425,666股，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2,173,560,16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三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上限的调整情况

鉴于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对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相

应作出如下调整：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由不超过652,027,699股 （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652,068,048股（含本数）。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其他事项均

无变化。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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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增借款及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发生时间：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

●被担保人名称：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本期担保发生额：人民币17.19亿元（包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2年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6,338,970,001.84元，2023年1-7月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4,468,525,855.58元， 占2022年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9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31.66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5.92%，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6.58亿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在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期间，公司累计发生的担保金额（包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

属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为17.1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3%。 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

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担保明细” 。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3年1月11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综合融资

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1361.77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总额度，涉及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69.37亿

元。 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51.57亿元，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80亿元。 实际担保额度以最

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本次融资及担保的

具体事项。 担保方式与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以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担保

明细”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

三、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符合公司

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对于被担保对象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公司要求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按持股

比例提供担保或在公司提供100%担保的同时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天合提供反担保， 担保风险总体

可控。

四、2023年1-7月累计新增借款的情况

截至2022年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6,338,970,001.84元，2023年1-7月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4,468,525,855.58元， 占202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97%。

序号 借款类型 累计新增借款金额（元）

累计新增借款占202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1 银行借款 1,158,499,627.71 4.40%

2 其他借款 3,310,026,227.87 12.57%

合计 / 4,468,525,855.58 16.97%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31.66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5.92%，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6.58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六、公司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或对外担保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

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利于促进其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

营状况稳健，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不会对公司偿债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附件一：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人

法定代

表人、

董事

经营范围

被担

保人

与上

市公

司的

关系

担保人 金融机构

币

种

本期

担保

金额

担保

方式

担保期

限

是

否

涉

及

反

担

保

1

天合光

能 （宿

迁 ） 科

技有限

公司

高纪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

控 股

子 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江

苏省分行

人

民

币

17,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3-2

026/7

/2

否

2

天合光

能 （义

乌 ） 科

技有限

公司

赵金强

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设备的安装、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

调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全资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浙江省分行

人

民

币

10,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3-2

025/6

/27

否

3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人

民

币

20,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6/26-

2024/

6/25

否

4

天合光

能 （宿

迁 ） 光

电有限

公司

高纪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

全资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宿迁分行

人

民

币

50,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6/30-

2024/

6/30

否

5

江苏天

合储能

有限公

司

高纪凡

储能系统设备及配件的制造、研究、设计、

技术服务; 发电配套系统设备及配件的装

配、集成、销售、安装、维护及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控股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人

民

币

10,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6/28-

2024/

5/29

是

6

天合光

能科技

( 盐 城 )

有限公

司

赵金强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

全资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盐城分行

人

民

币

30,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5-2

024/3

/21

否

7

Trina�

Solar�

(Schwe

iz)�AG

Costa

nzel-

li, �

Vin-

cenzo

to� acquire, � manage� and� dispose� of�

investments� in� other� companies� in�

Germany�and�abroad,�in�particular�from�

the� energy� and� solar� sector� in� the�

broadest�sense. �The�company�aims�to:

also� the� purchase, � sale, � trade� and�

distribution�of�materials,�products�and�

other� goods, � in� particular� from� the�

energy� and� solar� sectors� in� the�widest�

sense.

全资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常

州）科

技有限

公司

Deutsche� Bank�

Aktienge-

sellschaft�

Frankfurt�a.M.,�

Zweignieder-

lassung�

Zürich� (Zurich�

Branch)

欧

元

1,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7-2

027/7

/7

否

8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HSBC� Bank�

plc, � London, �

Zurich�Branch

美

元

1,

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20-

2029/

7/31

否

9

天合储

能 （滁

州 ） 有

限公司

冯玟生

一般项目: 储能技术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

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

控股

子公

司

天合光

能股份

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人

民

币

19,

9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

2023/

7/31-

2026/

7/31

是

（参考汇率7月31�日：USD7.1305�EUR�7.8836��）折合人民币合计

171,

914

注1：因公司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授信担保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部分授信担保额度，金融机

构内部核准时间与原授信额度到期日不一致将导致上表中部分担保显示的担保期限起始时间与签署

时间不一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币种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

31

2023.3.

31

2022.1

2.31

2023.3.

31

2022.1

2.31

2023.3.

31

2022年

度

2023年

1-3月

2022

年度

2023年

1-3月

1

天合光能（宿

迁）科技有限

公司

人民

币

1,127,

832.76

772,

244.67

917,

547.87

556,

080.44

210,

284.89

216,

164.23

1,917,

501.62

352,

736.79

15,

241.78

3,

038.67

2

天合光能（宿

迁）光电有限

公司

人民

币

787,

528.00

713,

972.30

588,

204.41

513,

183.53

199,

323.59

200,

788.77

1,180,

874.37

240,

271.31

67,

091.55

8,

277.70

3

天合光能（义

乌）科技有限

公司

人民

币

666,

868.45

513,

971.84

567,

404.44

409,

682.27

99,

464.01

104,

289.57

1,243,

821.50

315,

095.26

17,

391.62

4,

347.38

4

天合光能科

技(盐城)有限

公司

人民

币

685,

293.54

616,

160.66

444,

047.85

328,

435.30

241,

245.68

287,

725.37

1,619,

364.04

344,

837.64

66,

969.63

17,

219.21

5

江苏天合储

能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205,

222.80

243,

795.01

148,

023.50

156,

285.12

57,

199.30

87,

509.89

195,

443.28

16,

167.67

69.02 -857.56

6

Trina� Solar�

(Schweiz) �

AG

人民

币

558,

679.22

867,

957.46

498,

927.88

790,

928.69

59,

751.34

77,

028.77

1,784,

135.10

476,

454.14

648.45

-1,

776.75

7

天合储能（滁

州）有限公司

人民

币

17,

785.53

41,

998.79

13,

064.71

34,

935.69

4,

720.82

7,

063.10

-

2,

065.29

-279.

18

-158.62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母公司口径。

证券代码：

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

2023－025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7� 月31日收到郭颂华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由于工作调动原因，郭颂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郭颂华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及公司的正常经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颂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在此，公司及董事会对郭颂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3年8月1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第4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健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健先生已取得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31-89799888

传真：0731-85922066

电子邮箱：hntz0548@126.com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张健先生：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 曾任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营运稽查部

部长、监察审计室主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集团工会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

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纪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已取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健先生未持有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

2023-024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

4

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第4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年

7月28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3年8月1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

4.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由董事长皮钊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详见同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相关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

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

2023

—

052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集团” ）

通知，根据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资本集团投资公

司” ）《关于集团投资公司将持有安阳钢铁574,484,277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安钢集团的批复》、河南资

本集团投资公司《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投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河南资本集团投

资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574,484,277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0%），无偿划转至安钢

集团。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披露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公司控股股东安钢集团与河南资本集团投资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签署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协议》，河南资本集团投资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574,484,277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20%），无偿划转至安钢集团。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4日披露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收购人安钢集团已于2023年7月4日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披露了《安阳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河南资本集团投资公司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安钢集团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1,918,308,4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78%。 公司的直接

控股股东仍为安钢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本次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公告后30日内仍

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间，应当每隔30

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

截止目前，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公司于2023年8月1日收到收购方安钢集团《关于安

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进展情况的说明》，其主要内容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过户所需文件尚未完全取得，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 我公司将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等手续，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

三、本次无偿划转的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仍为安钢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项，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603439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

2023-047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

持数量过半暨权益变动超过

1%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8,668,4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6.0322%；王惠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5,59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5651%；凌宗蓉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37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907%。 控股股东以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244,

638,6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9.688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6日披露了《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自本公告披露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24,591,732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000%, 且不超过张海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

4,098,622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8,197,244股）。

截至本公告日，张海未进行减持，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4,193,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1%； 王惠英女士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983,1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39%。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减持6,17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70%。

本次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已过半，同时权益变动超过了1%。

●王惠英女士因年纪较大，在对一致行动人减持数量合并计算时出现错误，导致在计算可减持股

份时出现计算失误，发生了违规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海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88,668,440 46.0322% IPO前取得：188,668,440股

王惠英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598,400 13.5651% IPO前取得：55,598,400股

凌宗蓉 5%以下股东 371,800 0.0907% IPO前取得：371,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海 188,668,440 46.032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惠英 55,598,400 13.5651% 系张海先生之母亲

凌宗蓉 371,800 0.0907% 系张海先生配偶之母亲

合计 244,638,640 59.688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凌宗蓉 371,800 0.0907%

2023/7/28

～

2023/7/28

集中竞价交易

17.20-17.2

6

6,396,119.00 0 0.0000%

王惠英

5,804,

881

1.4163%

2023/7/28

～

2023/7/31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15.75-17.8

2

98,082,083.75

49,793,

519

12.1488

%

王惠英女士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王惠英

550,000 0.1342 2023.7.28 集中竞价交易 16.32-17.27 9,255,686.00

3,271,700 0.7982 2023.7.31 集中竞价交易 17.29-17.82 57,591,297.00

1,983,181 0.4839 2023.7.31 大宗交易 15.75 31,235,100.75

总计 5,804,881 1.4163 98,082,083.7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过程中，王惠英女士因年纪较大，在对一致行动人减持数量合并计算时出现错误，导致在计算

可减持股份时出现计算失误， 发生了违规减持。 其与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数累计为4,

193,5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0231%，超出可减持股份数94,878股。 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中的第四条“大股东减持或

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 ” 。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控股股东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及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减持计划的后续实

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股东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的相关情况

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7月31日，控股股东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以

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17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70%。 相关情况如下：

股

东

基

本

情

况

股东名称 王惠英、凌宗蓉

股东身份 王惠英女士和张海先生系母子关系，凌宗蓉女士为张海先生配偶母亲

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住所

王惠英：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凌宗蓉：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权益变动期

间

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7月31日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

王惠英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3.7.28 16.829 550,000 0.1342

凌宗蓉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3.7.28 17.203 371,800 0.0907

王惠英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3.7.31 17.603 3,271,700 0.7982

王惠英 大宗交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3.7.31 15.750 1,983,181 0.4839

共计 6,176,681 1.5070

此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张海先生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王惠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9,793,

51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1488%；凌宗蓉女士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以其一致行动人共持

有公司股份238,461,95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8.1810%。 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惠英 无限售流通股 55,598,400 13.5651 49,793,519 12.1488

张海 无限售流通股 188,668,440 46.0322 188,668,440 46.0322

凌宗蓉 无限售流通股 371,800 0.0907 0 0

合计 244,638,640 59.6880 238,461,959 58.1810

五、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以上权益变动未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603439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

2023-048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1日，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王惠英女士发来的《关于违

规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前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2023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张海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王惠英女士、凌宗蓉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该公告披露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4,591,732股，拟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6.0000%,且不超过张海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的25%。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采取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

二、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2023年7月28日、 王惠英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55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1342%;凌宗蓉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71,8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907%。 7月31

日，王惠英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271,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7982%;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公司股份1,983,18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4839%。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第四条 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以及“第八条 计算本细则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减持比例时，大

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并计算。 ”

根据上述规定， 王惠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在90天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可减持数量应为4,098,

622股。其中，王惠英女士因年纪较大，在对一致行动人减持数量合并计算时出现错误，导致在计算可减

持股份时出现计算失误， 发生了违规减持。 其与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数累计为4,193,

5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0231%，超出可减持股份数94,878股。

公司同时就王惠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进展，披露了《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数量过半暨权益变动超过1%的公告》。

三、本次减持公司股票的致歉与处理情况

1、王惠英女士向公司说明了本次减持中计算失误并非主观故意，并就违规减持事宜进行了深刻的

自查和反省。

2、王惠英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减持的严重性，在发现减持出现违规后，当日及时与公司进

行了沟通。

3、王惠英女士对本次操作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同时表

示在未来减持时，也将会加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沟通，加强对个人证券账户的管理，谨慎操作，防止此

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600666

证券简称：

ST

瑞德 公告编号：临

2023-068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将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37,298,255股股份，是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本次将被司法变卖的股份为左洪波持有的

60,800,000股公司股票（股份性质为限售股），占其与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25.62%，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20%，上述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变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后结果，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阿里拍卖网站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左

洪波公证债权文书纠纷，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发布了股权变卖公告，将公开变卖左

洪波持有的60,800,000股公司股票（占其与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25.62%，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20%）。 上述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现将本次变卖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卖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公开变卖左洪波持有的60,800,000股公司股票 （股份性质为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该股份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 本次变卖公告的主要情况如下：

1、变卖标的

左洪波持有的ST瑞德60,800,000股股票（证券简称：ST瑞德，证券代码:600666，股权性质为限

售股）。

评估价：6,511.365万元， 起拍价：3,646.3644万元， 变卖预缴款：3,646.3644万元， 保证金：

364.6364万元，增价幅度：18万元(以及其整倍数)。

重要提示（更多详细内容请见评估报告）：

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走势波动较大且受到股利分配的影响，本次评估价格可能与期后不同时

期的股票价格有所差异。

左洪波持有的ST瑞德股票可能全部用于业绩赔付的风险、ST瑞德将被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ST

瑞德可能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

2、变卖时间

2023年8月17日10时至2023年10月16日10时。

3、变卖方式

（1）网络司法变卖期为60天，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

24小时竞价倒计时；24小时竞价周期内，其他变卖报名用户可加价参与竞买，竞价结束前5分钟内如有

人出价，则系统自动向后延时5分钟（循环往复至最后5分钟内无人出价）。

（2） 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 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

格；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

4、变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变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

分钟。

5、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若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

委托人或代理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

殊规定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司法》等的规定），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竞买人在开拍前需自行落实具体的资格或条件，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

有特殊规定的（包括但不限于：竞买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和其它竞买的

股份数量累计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数量的30%等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竞买人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或

者条件。 若因不符合条件自行参加竞买，导致变卖成交后无法过户、违规等情况发生，竞买人将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变卖成交款不予退还。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下列机构和人员不得竞

买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与其相关的拍卖财产：1、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2、网络服务提供者；3、承担

拍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者组织；4、第1至3项规定主体的工作人员及近亲属。

竞买人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

一同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交接手续。 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

行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委托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在变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

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安排，请拨打汇融拍卖

呼叫中心：400-100-2958或登录汇融拍卖官网www.rongtime.net、下载汇融拍卖APP、关注汇融拍

卖微信公众号、汇融拍卖手机门户网站进行预约。

7、竞买人报名参与变卖时，网拍系统将通过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冻结相应资金作为应缴的变卖预缴

款，变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变卖预缴款自动解冻退回，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

结的变卖预缴款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

8、如果成交价等于变卖预缴款，则无需另外支付余款；如果成交价高于变卖预缴款，高出部分的变

卖余款请在变卖成交之日起10日内缴纳，可通过银行付款或者支付宝网上支付，详情请咨询法院。

（1）银行付款方式：银行汇款到法院指定账户 (户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华夏银

行重庆江北支行、账号：63930185300000617)。 转款要求∶请当事人本人转款时备注被执行人姓名和

案号，他人代为转款，也请备注被执行人姓名和案件号。 （被执行人：左洪波，案号：(2023)渝01执恢87

号）。

（2） 支付宝网上付款方式： 登录我的淘宝-我的拍卖支付， 付款教程：http://www.taobao.

com/market/paimai/sf-helpcenter.php?path=sf-hc-right-content5#q8

（3）变卖未成交的，竞买人通过网络报名缴纳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未能竞

得拍品的其他竞买人的保证金在变卖活动结束后即时释放。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变卖涉及股份来源为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的股份，股份性质为限售股。 因公司

原控股股东左洪波、 褚淑霞夫妇在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了业绩补偿承诺， 承诺主要内容为注入资产

2015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27,879.59万元；2015年与2016年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69,229.58万元；2015年、2016年与2017年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121,554.46万元。如果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则业绩承诺方需按照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原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外所有

股东于2015年1月23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相关条款规定进行补

偿。根据《补偿协议》约定，首先由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根据注入资产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左洪波、褚淑霞应分担的赔偿股份数已超过其目前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业绩补偿尚未履行完毕，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关于业绩承诺补偿相关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3）。

若本次变卖完成，买受人应按其持有股份的比例承接相应的业绩补偿承诺义务，

本次变卖涉及股份限售锁定期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日。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变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后结果，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日


